淄博市2020年5月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报告

一、监测情况

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《关于调整淄博等市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的批复》（鲁政字〔2019〕6号）和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VPN数据系统水源地名录，目前淄博市共需报送17个城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监测信息，其中地级及以上城市湖库型地表水水源2个、地级及以上城市地下水水源9个，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湖库型地表水水源1个、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地下水水源5个。2020年5月，按照监测要求完成了11个地级以上水源地水质常规监测。

（一）监测点位

1.地表水水源：湖库型水源原则上按常规监测点位采样，在每个水源取水口周边100米处设置1个监测点位进行采样，采样深度为水面下0.5米处。

2.地下水水源：具备采样条件的，在抽水井采样。不具备采样条件的，在自来水厂的汇水区（加氯前）采样。

（二）监测项目

1.地表水水源：常规监测项目为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表1的基本项目（23项，化学需氧量除外）、表2的补充项目（5项）和表3的优选特定项目（33项），共61项。水质全分析监测项目为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109项。
2.地下水水源：常规监测项目为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中表1常规指标39项。水质全分析监测项目为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93项。
（三）监测频次

1.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水源：每月一次常规监测；每年6月或7月进行一次水质全分析监测。

2.县级行政单位所在城镇集中式水源：地表水水源地每季度一次常规监测、地下水水源地每半年一次常规监测（前后两次采样至少间隔4个月）；每两年（偶数年6月或7月）进行一次水质全分析监测。
（四）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

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《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 91-2002）及《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（第二版）》有关要求执行。
二、评价标准及方法

（一）地表水水源

地表水水源地水质评价按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(GB3838-2002)Ⅲ类标准或对应的标准限值进行，评价方法按《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方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〔2011〕22号）进行。
（二）地下水水源

地下水水源地水质评价执行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Ⅲ类标准。水质评价以Ⅲ类标准限值为依据，采用单因子评价法。
三、评价结果

监测的11个地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监测项目全部达标，达标率为100%。2个地表水水源监测指标达到或优于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Ⅲ类标准和相关标准限值，9个地下水水源监测指标达到或优于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Ⅲ类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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